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郑 X 香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205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郑 X 香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1221997XXXX114X

联系电话 172XXXX2776

住所（住址） 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谭 X 云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（2023）

第 202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 云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67XXXX1020

联系电话 180XXXX32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三樟乡进化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5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彭 X 菊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2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彭 X 菊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4241966XXXX3221

联系电话 158XXXX362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澧县永丰乡新河口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〉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陈 X 骄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2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骄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82XXXX0023

联系电话 177XXXX403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王塔冲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云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3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云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5XXXX5224

联系电话 156XXXX029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凤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

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司 X 丽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305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司 X 丽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105271988XXXX8021

联系电话 132XXXX295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沩山镇漏水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赵 X 军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3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赵 X 军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21989XXXX0079

联系电话 189XXXX730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南县鸡笼镇大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岳 X 擅自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4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岳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97XXXX2079

联系电话 177XXXX4656

住所（住 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刘老寨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柒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陈 X 钢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4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钢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11979XXXX0813

联系电话 139XXXX121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栗塘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彭 X 文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405003 号

当事人名

称
彭 X 文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91XXXX1011

联系电话 152XXXX701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三樟乡柴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何 X 吉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704015 号

当事人名称
何 X 吉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11241990XXXX7936

联系电话 152XXXX609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大莲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袁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705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79XXXX3225

联系电话 156XXXX05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南苑散户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〉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杨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（2023）第 20705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10231990XXXX8336

联系电话 156XXXX255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薛潭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〉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余 X 军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(2023)第 207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余 X 军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91970XXXX7016

联系电话 158XXXX926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均楚镇岱兴桥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〉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1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